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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張元鈞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60
傳真：02-27209164
電子信箱：bw693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53045165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國中新生分發作業家長操作說明及修正後之臺北市115學年度公立國民中

學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工作進度表各1份 (42002915_1153045165_1_ATTACH1.pdf、
42002915_1153045165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為因應本府市政大樓機電設備保養維護，延長本市國小畢

業生家長選填學區期間至115年3月17日（星期二），請協

助週知所屬學生家長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5年1月13日北市教中字第11530309181號函賡續

辦理。

二、為配合115學年度本市國民中學新生分發作業線上化，本局

將向本府民政局調閱「本市適齡學童」戶役政資料，惟部

分「非本市適齡學童」（如早讀、緩讀、降讀、延修、縮

修、設籍外縣市、外國人等）無法調閱，須請各國民小學

於3月6日下午3時前於「國小第二代校務行政系統」（下稱

校務系統）更新渠等戶籍相關資料，本局將於3時以後將校

務系統之學籍資料介接至「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」（下

稱新生平臺），並匯入戶役政資料覆蓋「本市適齡學童」

戶役政資料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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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原訂公私立國民小學家長於3月7日至3月15日透過「單一身

分驗證家長帳號」登錄，並進行學區選擇、本土語選習、

戶役政及地政資料調閱授權等作業。惟為因應本府市政大

樓3月13日（星期五）下午8時至3月15日（星期日）下午8

時進行機電設備保養維護，屆時新生平臺恐暫時停機，無

法登入，爰調整作業期程如下：

(一)本市國小畢業生家長選擇學區之日期調整為115年3月7日

（星期六）至3月17日（星期二）。

(二)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確認所有學生（含設籍本市、設

籍新北市共同學區之學生，設籍其他外縣市之學生除

外）均已選擇學區，並繕造新生入學卡之日期調整為115

年3月18日（星期三）至3月19日（星期四）。

(三)本市各公立國民中學核對新生名冊、至新生平臺填報預

估人數，並回報表件一之日期調整為115年3月20日至3月

23日。

四、另請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注意下列事項：

(一)私立國民小學請特別留意，設籍本市之學生，縱學生後

續規劃透過直升入學、優先入學等方式就讀私立國民中

學，亦須先行至新生平臺選擇「一般公立國民中學」分

發（事後可不報到）。

(二)倘家長未有「單一身分驗證帳號」，請協助其完成親子

綁定申辦作業（詳情參考本局網站：https://www.doe.

gov.taipei/News_Content.aspx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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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=CF964BE841683164&sms=69B4E6B26379EE4E&s=C2BF72C

8D689E24E&ccms_cs=1）。倘確實無法完成者，請各國民

小學協助其代為選擇學區。

(三)集中式特教班、非學機構、教職員工子女優先就

學......等非採學區就學等情形，仍請家長先行選擇

「一般公立國民中學」分發，後續則由安置國中、設籍

國中、服務國中協助異動。

(四)請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於3月19日前確認「設籍本市」（含

新北市共同學區）之學生，均已選擇學區，倘漏未選擇

者，請註冊人員代為選擇。

五、檢附家長操作說明1份，請國小轉知所屬學生家長知悉。另

附修正後之「臺北市115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學新生分發入學

作業工作進度表」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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